登尼特加盟合作协议书

甲方：                                                
地址： 
乙方：                                                
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10楼1001室

甲方与乙方在平等互利、资源共享、自愿自律的原则上，经充分协商，于 200  年    月     日达成以下合作加盟协议，并共同信守。
第一条 总则 
1.1. 各条款所列的标题仅为醒目而用，对本协议的解释无影响。

1.2. 此协议是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由甲乙双方展开合作。
1.3. 加盟合作是指在一个品牌的概念下，甲乙双方展开多样性的业务合作，创造平等、互补、共赢的局面。
第二条 加盟合作概念、合作时间与费用
2.1. 乙方授权甲方在          地区使用“登尼特”第35类的商标，以及品牌资源、框架资源，务求令甲方更好更快的发展业务。
2.2. 甲方及乙方双方同意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按协议条款展开为期   年的合作。
2.3. 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加盟合作费用为RMB    元/年，甲方须在每年    月    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第三条  加盟合作细则 
3.1. 甲方可以以乙方的名义在      地区经营，所经营的业务范围不得超出甲方营业执照所规定的范畴。
    如超出甲方法定经营范围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概由甲方负责。
3.2. 甲方不是乙方在       地区唯一合作者，因此甲方无须完成全年指定配额。

3.3. 乙方同意将其主流业务和非主流业务传授给甲方，由甲方自主发展。加盟合作或大单业务，需由甲乙
双方共同策划实施的，利润各占50%。
3.4. 甲方可以选择是否代理乙方的服务项目及产品，并根据自身条件，享受乙方给予的特殊价格，价格详
见附件（签署加盟协议书并支付加盟费用后，乙方才提交加盟合作价格给甲方）。
3.5. 为了规范市场，甲方在使用由乙方提供的网络资源时对市场的报价必须与乙方的报价一致。甲方价格
如有变动，必须经乙方同意。但甲方原有的公司资源及自行开发的服务产品，则不受此限。
3.6. 乙方不能直接与甲方客户签署合同或协议书，但经甲方同意或授权的除外。
第四条 甲方的职责与权益 
4.1. 甲方必须是持有效营业执照的咨询或顾问机构，在合作区有合法的经营地位；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确   

定合作的业务在当地经营的合法性，不作有损乙方的商务活动。
4.2. 于本协议内甲方必须努力招揽业务，并把业务交给乙方处理。
4.3.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１）以乙方的名义允诺或解决任何事宜，或以
乙方的信用作担保，或代表乙方做出任何保证或陈述；或 （2）不论以何种方式从乙方处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甲方有义务为乙方妥善保管并保守商业秘密，对于泄密而造成的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取赔偿。
4.4. 甲方努力树立成为乙方 “加盟合作”成功样板，乙方须在合同期内配合甲方，做好宣传工作。

4.5. 甲方取得的业务交予乙方处理时需预支付100%款项。
4.6.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业务时，是甲方委托漏错而造成损失的，责任应由甲方自行负责，如果乙方漏错的，责任则由乙方负责。

4.7. 甲方直接与客户签署合同或协议书，直接对客户负责结算往来款项。

第五条 乙方的职责与权益 
5.1. 乙方必须把全套的经营模式和操作技术复制给甲方。
5.2. 乙方必须保证甲方所加盟的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专业性。
5.3. 乙方必须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办理所承接的甲方业务，并向甲方提供一套完整合法的文件。
5.4. 甲方当代表乙方与其客户商定价格、条款及其相关事项时，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要求时，乙方须向甲方
    给予充分指引和相关文件支持。
5.5. 乙方应保证办事效率，向甲方提供有关业务所需的信息，便于甲方与客户洽商指定范围内的业务。 
乙方有义务为甲方及客户妥善保管资料并保守商业秘密。
5.6. 乙方应帮助甲方培训雇员，使其获得加盟业务的技术知识。所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
5.7. 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合法并符合水准的服务，并配合甲方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5.8. 在合作期间, 乙方有义务在网站打上甲方联系方式：
第六条 终止协议 
6.1. 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如遇有下列任何条件或情况时，双方须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按协议
规定, 甲方或乙方不履行或不遵守其职责或义务时，或当收到对方不履行或不遵守其职责的通知后的
30天内，仍置之不理，均可单方面立刻终止本协议。
6.2. 按照本协议规定期满或终止对乙方的委托，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妨碍协议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6.3. 按本协议规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届满或终止对乙方的委托，本协议仍然予以履行或遵守其条款，对各
  方均有约束力并付之实施。
6.4. 甲方未能及时支付加盟费用给乙方；乙方有权终止办理甲方委托给乙方办理业务。
第七条 修改 
除非经本协议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另行通知，否则本协议不作任何修改和变更。 


第八条 适用的法律 
本协议根据签字时中国及香港现行的有关法律、法令和条例制订。然而，在协议生效后，由于中国及香港颁布了新的法律、法令、条例，或对原有的法律、法令和条例进行了修改，致使甲方和乙方中任何一方的经济利益发生重大的变化，应及时协商，并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作必要的修正和调整，以维护甲方和乙方在协议中的正常的经济权益。甲乙双方纠纷无法解决时，选择香港法院仲裁与判决。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9.1.在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执，首先应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9.2.若协商不能解决，在中国仲裁委员会根据该委仲裁程序仲裁。 
9.3.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乙方和甲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 


第十条 通知 
凡有关本协议的变更或附加条款，应以书面形式为准。本协议的通知、请求或其他通讯往来，须以文字为准，可采用书信、电传、电报方式按对方地址寄发对方。

甲方：                                          乙方： 
代  表：                                         代表：                                
 签字地点：                                   签字地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